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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為因應全球化與科技化對於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挑戰，文化部(前文建會)於 2004

年配合行政院新十大建設目標，辦理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興建計畫，執行相關軟、硬體

建置，以扶植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促進產值提升與發展。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表演廳是為流行音樂展演設計之專屬場館，為一地上五層、地

下三層的建築，外觀為不規則的殼狀造型，乃建築師模擬臺灣山岳重巒疊嶂特色，象

徵臺灣流行音樂邁入新世紀後，屢創高峰的多元發展之勢。室內依活動配置規劃，最

多可容納約 5,000人。場館另包含化妝室、休息室、排練室、行政辦公室以及服務設

施區域等。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表演廳即將在 109 年 9 月開幕，本中心將企劃一支形象影片，

利用音符組合和舞蹈劇場方式，結合北流場域特色與建築美感，呈現生活即藝術的美

感！讓一般民眾透過這支形象影片更加認識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履約期限 

自簽約次日起至 109年 9月 30日止提繳結案報告書至本中心無待辦事項。 

貳、執行預算 

預算金額為新臺幣陸拾捌萬貳仟零捌拾元整（NT$682,080元整）；以上經費包含專案

企劃執行及說明「肆、本案需求」各項工作內容，並不得購買任何資本性財產或設

備。 

參、本案需求 

本案需求項目如下： 

一、基本工作 

1. 前期製作必須將本中心企劃之創意內容視覺化，並籌組演出人員與拍

攝團隊。 

2. 拍攝團隊籌組，拍攝團隊包括:視覺藝術總監、行政總籌、導演、製片、

攝影師、燈光師、妝髮、編舞、美術等。 

3. 演出人員籌組，演出人員包括:演員與舞者。 

4. 工作人員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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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結案報告之製作（書面及光碟各一式 2 份）。 

6. 其他未盡事項，由雙方協議之。 

 

二、 請投標廠商依照以上需求，提供服務企劃書，本中心將照服務企劃書內容評審。 

三、 服務企劃書內容 :  

1. 投標廠商提送服務企劃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服

務範圍及項目研擬，按下列規定撰寫，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 

2. 服務企劃書(含附件)【12】份（正本 1 份，副本【11】份），須標示正

副本，正本及副本內容有異時，以正本為準。 

3. 服務企劃書封面：標題統一為【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形象影片前期製作

服務企劃書】。 

4. 服務企劃書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

倘投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中心得洽廠商澄清更正。 

5. 服務企劃書內容（主文部分）應至少涵蓋下列項目，投標廠商應依評

選項目依序撰擬。 

             （1） 執行經驗與履約能力 

                    a.團隊具備各項專業人力、經驗。 

                    b.目前執行中之相關案件之履約能力。 

                    c.過去參與政府相關工作實績或代表性作品。 

           （2） 服務內容及計畫構想 

                    a.計畫概念、創意構想及執行內容。 

                    b.對計畫掌握能力及工作進度概估之合理性。 

                    c.人力組織規劃與督導、計畫執行分工架構之合理性。 

                    d.預期成果與落實方案之建議。 

           （3）   經費概估之合理性與完整性 

 

6. 投標廠商應於服務企劃書詳列報價內容，服務企劃書報價總價與投標

書報價總價不同者，以文字為準；文字與文字不符時，以較低者為準。 

 

四、 「評選項目」與「評審標準」將以上述服務企劃書內容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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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據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採購作業實施規章第三十四條第一款，本案免收押標金，

但履約保證金訂為契約金額 5%。 

二、 本案得標廠商須安排 1 名專案負責人，確實掌控工作進度，並負責與本中心之

聯繫協調事項。 

三、 所有方案內容皆須經本中心同意後方能執行，並有權依據實際狀況，調整設計

內容與方向，執行單位須配合執行。 

四、 得標廠商接受本中心委託執行本案，於各宣傳場合均須以本中心名義為主，不

應藉機行銷自身品牌。 

五、 本需求文件及得標廠商之服務企劃書（含委託服務計畫書）均為契約之一部分。 

六、 投標廠商之服務企劃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投標廠商所有，但本

中心擁有使用權及修改權。 

七、 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如文宣、音樂、錄音等)等，均未違法使用第

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時投標廠

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中心無涉。 

八、 本案需不定期召開相關會議。得標廠商應配合本中心召開各次會議之時間派員

出席說明，並自行負擔費用(含食、宿、交通費及其他雜支)，另需根據工作會議

決議彈性調整執行內容。 

九、 得標廠商應確保本案相關內容無誤、對本中心形象無損。 

十、 本案不允許共同投標及轉包。 

十一、 得標廠商執行本案，應自行投保必要之保險，本中心對於得標廠商因履約所

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等，不負賠償責任。 

十二、 本須知未盡事宜部分，應依招標文件、本中心採購相關規章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辦法辦理。 


